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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

，

０１８．２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８６９．８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

，

９９３．１７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３８．０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８

，

１７９．６４

（二）华映视讯

１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江苏省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同里分区江兴东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许翼材

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０

万美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平板显示器、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及液晶显示屏模组制造、维修与销售；从事非配额许可证

管理、非专营商品的收购出口业务、提供管理与技术咨询服务（涉及审批许可的项目，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

围内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２

、公司与华映视讯之间的股权关系

公司与华映视讯之间的股权关系见上文“（一）华映光电”之“

２

、公司与华映光电之间的股权关系”。

３

、近三年的业务发展状况及主要经营成果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总资产

１７２

，

２６１．３１ １５８

，

６３８．３９ １９４

，

５０５．９５

所有者权益

１４３

，

１４４．６０ １２８

，

８７７．２１ １４１

，

１１４．３９

净利润

１４

，

２６７．３８ ８

，

９４５．５５ ６

，

６３９．８０

４

、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经审计）

（

１

）

２０１０

年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７２

，

２６１．３１

其中

：

流动资产

４９

，

７５３．２８

负债总额

２９

，

１１６．７２

其中

：

流动负债

２９

，

１１６．７２

所有者权益总额

１４３

，

１４４．６０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

２

）

２０１０

年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６６

，

９０３．２０

营业利润

１９

，

１６１．５４

利润总额

１９

，

０９１．４０

净利润

１４

，

２６７．３８

（

３

）

２０１０

年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６

，

３６０．４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４９５．０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４８０．５８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６７．４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４

，

３１７．３４

（三）福建华显

１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福州马尾科技园区

７７

号地

法定代表人：唐远生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０

万美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６

日

经营范围： 从事新型平板显示器件、液晶显示屏、模组及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销

售限于自产产品）（涉及审批许可的项目，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内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２

、公司与福建华显之间的股权关系

公司与福建华显之间的股权关系见上文“（一）华映光电”之“

２

、公司与华映光电之间的股权关系”。

３

、近三年的业务发展状况及主要经营成果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总资产

９６

，

４０８．０１ １１６

，

５６７．２９ １１０

，

２７９．９６

所有者权益

４９

，

３２９．４５ ４８

，

７４０．９２ ３６

，

６６０．６９

净利润

１９

，

４１８．８０ １２

，

０８０．２３ ７

，

４７４．２４

４

、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经审计）

（

１

）

２０１０

年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９６

，

４０８．０１

其中

：

流动资产

４８

，

４８３．０３

负债总额

４７

，

０７８．５６

其中

：

流动负债

４７

，

０７８．５６

所有者权益总额

４９

，

３２９．４５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

２

）

２０１０

年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４１

，

９９８．１６

营业利润

２２

，

３２６．８４

利润总额

２３

，

０６７．７７

净利润

１９

，

４１８．８０

（

３

）

２０１０

年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

，

０６５．３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

，

３７４．３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４

，

８９８．００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９９．９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

，

５５８．１９

（四）建发集团

１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５２

号海滨大厦六楼

主要办公地点：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５２

号海滨大厦六楼

法定代表人：王宪榕

注册资金：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０６

日

经营范围：

１

、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２

、从事国（境）内外投资；

３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４

、计算

机应用服务业（不含互联网业及计算机信息集成。（涉及审批许可的项目，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内和有效

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２

、公司与建发集团之间的股权关系

３

、近三年的业务发展状况及主要经营成果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总资产

５

，

３０５

，

６１３．５１ ３

，

７０２

，

１５１．１７ ２

，

８５９

，

０２８．４９

所有者权益

１

，

１１９

，

０６５．２２ ９０２

，

６９３．６１ ８４６

，

５７９．５１

净利润

２６０

，

５３８．４９ １３６

，

８２２．３１ ７４

，

４８２．３３

４

、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经审计）

（

１

）

２０１０

年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

，

３０５

，

６１３．５１

其中

：

流动资产

３

，

８７７

，

５４４．９６

负债总额

４

，

１８６

，

５４８．２９

其中

：

流动负债

２

，

８５０

，

４５２．５６

所有者权益总额

１

，

１１９

，

０６５．２２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９７

，

４１５．８５

（

２

）

２０１０

年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６

，

７５９

，

３４１．２８

营业利润

３３３

，

３１０．３５

利润总额

３３４

，

６１５．０２

净利润

２６０

，

５３８．４９

（

３

）

２０１０

年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１５

，

４６７．９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４

，

７７５．９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５５

，

００４．６０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１２

，

７５７．８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０７

，

５１８．５５

二、发行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以及诉讼等情况

华映光电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未受过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华映视讯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未受过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福建华显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未受过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建发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未受过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华映光电、华映视讯、福建华显及其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关联方与本公

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建发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

情况。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厦华电子与华映光电、华映视讯、福建华显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关联企业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华映光电、华映视讯、福建华显和厦华电子具有关联关系，其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华映管。本次发行预案披

露前

２４

个月内， 厦华电子与中华映管以及中华映管所控制的其他关联方的重大交易主要包括厦华电子向关

联方采购原材料（彩电显像管、液晶显示屏）、销售商品、接受贷款担保、接受无息贷款、接受委托贷款以及支

付接受委托贷款利息等资金往来事项。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采购原材料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 厦华电子向中华映管以及中华映管所控制的其他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金额分别为

５６

，

１１９．８５

万元、

１２

，

４０５．８０

万元和

１１

，

６８９．３７

万元， 占同期采购额的比例分别为

１５．６３％

、

４．５１％

和

９．５３％

。 此项关联交易均参照市场定价原则，且占比较小，未构成公司对关联方采购的依赖。

（

２

）销售货物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 厦华电子向中华映管以及中华映管所控制的其他关联方销售货物金

额分别为

２

，

７７７．６０

万元、

１５

，

３９３．９５

万元和

４

，

９３３．７６

万元，占同期销售额的比例分别为

０．６６％

、

３．５９％

和

２．１８％

。 此

项关联交易均参照市场定价原则，且关联销售占比较小，未构成公司对关联方销售的依赖。

（

３

）接受担保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映视讯为厦华电子贷款人民币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贷款担保，承担

６２％

的担保责任；

华映光电为厦华电子贸易融资贷款人民币

７７０．８３

万元和美元

３

，

００７．１５

万元提供贷款担保， 承担

６２％

的担保责

任。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华映光电和建发集团共同为本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之贷款人民币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提供担保， 华映光电和建发集团共同为本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贸易融

资贷款

８７

，

７２４

，

３６１．１８

美元提供贷款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止，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向中信银行贸易融资贷款

７

，

３４２

，

３６５

美元提供

贷款担保； 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和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之贷款人民币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提供担保；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和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为本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贸易

融资贷款

１１２

，

３６４

，

５１７

美元提供贷款担保；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向交通银行厦门分行之贸易融资

贷款

５

，

８２２

，

２７８

美元提供担保。

（

４

）接受无息贷款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厦华电子与华映光电签署《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由华映光电向厦华电子提供无息借款

２

亿元，借款期限为

２４

个月。 该借款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到期，并签订借款展期协议书，将借款期限展延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

５

）接受委托贷款并支付委托贷款利息

２００９

年，华映视讯、华映光电和福建华显向厦华电子提供委托贷款合计金额

４６

，

０００

万元，厦华电子在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期间，向上述委托贷款方支付利息合计为

１０

，

０３５．１６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委托贷款

余额合计仍为

４６

，

０００

万元。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厦华电子与建发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之间的重大交易情

况

建发集团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厦门华侨企业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厦华电子与建发集团以及建发集团

所控制的其他关联方的重大交易主要包括厦华电子向建发集团所控制的其他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接受劳务、

租赁房屋、接受贷款担保、接受无息贷款等事项。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采购原材料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 厦华电子向建发集团所控制的其他关联方采购原材料金额分别为

１

，

４８９．９３

万元、

１

，

３３８．７７

万元和

５６７．８０

万元，占同期采购额的比例分别为

０．４２％

、

０．４８％

和

０．４６％

。此项关联交易均参

照市场定价原则，且关联采购金额均很小，占同期采购金额的比例均低于

１％

，未构成公司对关联方采购的依

赖。

（

２

）接受劳务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厦华电子接受建发集团所控制的其他关联方提供的代开证资金、代理

仓储运输货物、代购机票等各项劳务，具体如下表所示：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方式及决

策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发生额

２０１０

年发生额

２００９

年发生额

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

比例

（％）

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

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

建发物流集团

有限公司

代开证资

金

、

代征增

值税

参照市价

１５０．０２ ０．１２％ ３８，４４６．８２ １３．９７％ ８，０２４．２６ １７．９８％

厦门建发仓储

配送有限责任

公司

支付仓储

、

储运费

、

拖

车费及代垫

费用

参照市价

２４．４９ ２．４２％ ５１．９３ １．６８％ １２３．２１ １．９０％

厦门建发仓储

有限公司

仓储

、

装卸

费

参照市价

７５．１７ ７．２３％ １２８．８０ ４．１６％ ２１０．４０ ３．２４％

厦门建发运输

有限公司

支付仓租

、

储运费

参照市价

１７６．１０ １７．４１％ ３４９．００ １１．２８％ ３６８．５０ ５．６７％

厦门建发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

司

支付机票 参照市价

１０１．１６ １００％ ２０１．６６ １００％ １４１．８０ １００％

厦门建发国际

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

支付运费 参照市价

１２２．２１ １１．２５％ ３５４．１６ １６．１７％ －－－ －－－

合计

－－－ －－－ ６４９．１５ －－－ ３９，５３２．３７ －－－ ８，８６８．１７ －－－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参照市场定价原则，且关联交易金额均较小，未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

赖。

（

３

）租赁房屋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厦华电子向建发集团所控制的其他关联方租赁部分房屋，各期确认的

租赁费分别为

１

，

０７５．４５

万元、

９９９．５５

万元和

６２４．２６

万元。 此项关联交易均参照市场定价原则，且关联交易金额

较小，未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

４

）接受担保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建发集团为厦华电子贷款人民币

２２

，

０００． ００

万元提供贷款担保，承担

３８％

的担保责

任；建发集团为厦华电子贸易融资贷款人民币

７７０．８３

万元和美元

３

，

００７．１５

万元提供贷款担保，承担

３８％

的担保

责任；建发集团为公司贷款

６

，

０００

万美元提供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建发集团为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之贷款人民币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华映光电

和建发集团共同为本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之贷款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华映光电和建发集团共同

为本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贸易融资贷款

８７

，

７２４

，

３６１．１８

美元提供贷款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和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之贷

款人民币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提供担保；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和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为本公司向中国

工商银行贸易融资贷款

１１２

，

３６４

，

５１７

美元提供贷款担保。

（

５

）接受无息贷款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厦华电子与建发集团签署《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由建发集团向厦华电子提供无息借款

１

亿元，借款期限为

２４

个月。 该借款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到期，已签订展期协议，展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本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上述交易事项履行了相应的

审批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除此之外，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未发生其他重大关

联交易。

第三章 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摘要

一、与华映光电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１

、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发行人：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认购人：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

、认购价格、认购股份数量、限售期、支付方式

认购价格：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为

５．４７４７

元（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

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各方协商

一致，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６．３０

元

／

股。

如果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

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认购数量： 乙方以对甲方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和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无息借款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７９

，

３６５

，

０７９

股。 其中认购股份的数量以认购的总金额除以发行价格确认，若认购金额除以发行价格为非整数

（不足

１

股整数时），则认购股份数量取整。

如果甲方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 则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和乙

方认购的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

限售期：乙方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即乙方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得转让。

支付方式：乙方支付股款后，甲方或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聘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应向乙方发出股份认购

确认通知，认购确认通知应当载明认购股份数量及认购金额。 认购确认通知送达乙方，视为乙方支付了认购

股份对价。 甲方应当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办理乙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权

登记手续、进行账务处理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方配合办理。

３

、协议的生效条件

（

１

）甲方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

２

）乙方内部权力机关通过决议，批准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

（

３

）甲方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批准本次发行，以及同意豁免有关

收购要约事项。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并同意豁免乙方因其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４

、协议的终止、解除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者外，

（

１

）经本协议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以终止或解除，在该种情况下本协议终止或解除后的善后处理依

照双方另行达成书面协议的约定。

（

２

）有权的审核机构以书面的方式通知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案不能获得批准，则任何一方均有

权和有义务及时地通知其他方解除本协议。

（

３

）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及金额向甲方支付股份认购款，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不再享有甲

方股份认购权。

（

４

）在出现下述任一情形时，任何一方有权以向对方寄送书面通知的方式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①

在本协议成立至本协议履行完毕期间内，一方发生解散、清算、破产、歇业、注销、撤销及被吊销营业执

照等导致本协议无法如约履行的；

②

一方在本协议项下所作任何保证及承诺事项是不真实或无效，或一方违反了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导

致本协议无法如约履行的。

上述任一种情形出现后，一方或其授权代表有权书面通知对方解除本协议。

二、与华映视讯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１

、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发行人：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认购人：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乙方）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

、认购价格、认购股份数量、限售期、支付方式

认购价格：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为

５．４７４７

元（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

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各方协商

一致，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６．３０

元

／

股。

如果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

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认购数量：乙方以对甲方的

６

，

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９

，

５２３

，

８０９

股。 认购股份的

数量以认购的总金额除以发行价格确认，若认购金额除以发行价格为非整数（不足

１

股整数时），则认购股份

数量取整。

如果甲方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 则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和乙

方认购的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

限售期：乙方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即乙方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得转让。

支付方式：乙方支付股款后，甲方或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聘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应向乙方发出股份认购

确认通知，认购确认通知应当载明认购股份数量及认购金额。 认购确认通知送达乙方，视为乙方支付了认购

股份对价。 甲方应当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办理乙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权

登记手续、进行账务处理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方配合办理。

３

、协议的生效条件

（

１

）甲方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

２

）乙方内部权力机关通过决议，批准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

（

３

）甲方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批准本次发行，以及同意豁免有关

收购要约事项。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并同意豁免乙方因其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４

、协议的终止、解除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者外，

（

１

）经本协议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以终止或解除，在该种情况下本协议终止或解除后的善后处理依

照双方另行达成书面协议的约定。

（

２

）有权的审核机构以书面的方式通知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案不能获得批准，则任何一方均有

权和有义务及时地通知其他方解除本协议。

（

３

）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及金额向甲方支付股份认购款，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不再享有甲

方股份认购权。

（

４

）在出现下述任一情形时，任何一方有权以向对方寄送书面通知的方式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①

在本协议成立至本协议履行完毕期间内，一方发生解散、清算、破产、歇业、注销、撤销及被吊销营业执

照等导致本协议无法如约履行的；

②

一方在本协议项下所作任何保证及承诺事项是不真实或无效，或一方违反了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导

致本协议无法如约履行的。

上述任一种情形出现后，一方或其授权代表有权书面通知对方解除本协议。

三、与福建华显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１

、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发行人：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认购人：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乙方）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

、认购价格、认购股份数量、限售期、支付方式

认购价格：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为

５．４７４７

元（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

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各方协商

一致，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６．３０

元

／

股。

如果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

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认购数量：乙方以对甲方的委托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１５

，

８７３

，

０１５

股。 其中认购

股份的数量以认购的总金额除以发行价格确认，若认购金额除以发行价格为非整数（不足

１

股整数时），则认

购股份数量取整。

如果甲方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 则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和乙

方认购的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

限售期：乙方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即乙方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得转让。

支付方式：乙方支付股款后，甲方或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聘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应向乙方发出股份认购

确认通知，认购确认通知应当载明认购股份数量及认购金额。 认购确认通知送达乙方，视为乙方支付了认购

股份对价。 甲方应当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办理乙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权

登记手续、进行账务处理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方配合办理。

３

、协议的生效条件

（

１

）甲方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

２

）乙方内部权力机关通过决议，批准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

（

３

）甲方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批准本次发行，以及同意豁免有关

收购要约事项。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并同意豁免乙方因其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４

、协议的终止、解除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者外，

（

１

）经本协议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以终止或解除，在该种情况下本协议终止或解除后的善后处理依

照双方另行达成书面协议的约定。

（

２

）有权的审核机构以书面的方式通知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案不能获得批准，则任何一方均有

权和有义务及时地通知其他方解除本协议。

（

３

）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及金额向甲方支付股份认购款，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不再享有甲

方股份认购权。

（

４

）在出现下述任一情形时，任何一方有权以向对方寄送书面通知的方式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①

在本协议成立至本协议履行完毕期间内，一方发生解散、清算、破产、歇业、注销、撤销及被吊销营业执

照等导致本协议无法如约履行的；

②

一方在本协议项下所作任何保证及承诺事项是不真实或无效，或一方违反了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导

致本协议无法如约履行的。

上述任一种情形出现后，一方或其授权代表有权书面通知对方解除本协议。

四、与建发集团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１

、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发行人：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认购人：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乙方）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

、认购价格、认购股份数量、限售期、支付方式

认购价格：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为

５．４７４７

元（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

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各方协商

一致，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６．３０

元

／

股。

如果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

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认购数量： 乙方以对甲方的无息借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和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４７

，

６１９

，

０４７

股。 其中认购股份的数量以认购的总金额除以发行价格确认，若认购金额除以发行价格为非整数（不足

１

股整数时），则认购股份数量取整。

如果甲方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 则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和乙

方认购的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

限售期：乙方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即乙方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得转让。

支付方式：乙方支付股款后，甲方或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聘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应向乙方发出股份认购

确认通知，认购确认通知应当载明认购股份数量及认购金额。 认购确认通知送达乙方，视为乙方支付了认购

股份对价。 甲方应当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办理乙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权

登记手续、进行账务处理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方配合办理。

３

、协议的生效条件

（

１

）甲方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

２

）乙方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 涉及必须取得乙方相关政府主管部

门批准或核准的，还必须取得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

（

３

）甲方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批准本次发行，以及同意豁免有关

收购要约事项。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并同意豁免相关收购方的要约收购义务。

４

、协议的终止、解除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者外，

（

１

）经本协议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以终止或解除，在该种情况下本协议终止或解除后的善后处理依

照双方另行达成书面协议的约定。

（

２

）有权的审核机构以书面的方式通知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案不能获得批准，则任何一方均有

权和有义务及时地通知其他方解除本协议。

（

３

）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及金额向甲方支付股份认购款，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不再享有甲

方股份认购权。

（

４

）在出现下述任一情形时，任何一方有权以向对方寄送书面通知的方式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①

在本协议成立至本协议履行完毕期间内，一方发生解散、清算、破产、歇业、注销、撤销及被吊销营业执

照等导致本协议无法如约履行的；

②

一方在本协议项下所作任何保证及承诺事项是不真实或无效，或一方违反了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导

致本协议无法如约履行的。

上述任一种情形出现后，一方或其授权代表有权书面通知对方解除本协议。

第四章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中，公司拟发行

１５２

，

３８０

，

９５０

股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９６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华映光电

以其对厦华电子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和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无息借款认购

７９

，

３６５

，

０７９

股，华映视讯以其对厦华电子

的

６

，

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认购

９

，

５２３

，

８０９

股， 福建华显以其对厦华电子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认购

１５

，

８７３

，

０１５

股，建发集团以其对厦华电子的无息借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和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

４７

，

６１９

，

０４７

股。在本次发行前，因

公司派息、送股、转增及其他原因引起公司股份变动的，发行总数按照总股本变动的比例相应调整。其中上述

以委托贷款和无息借款认购的部分不直接募集现金，扣除上述委托贷款和无息借款金额，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募集资金现金金额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现金部分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必要性分析和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１

、品牌商电视代工比例上升，未来业务规模的扩张需要合理增加流动资金

在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的趋势下，基于成本管理、物流、规模效应、液晶面板料源等因素考虑，液晶电视

品牌商正逐步扩大委外代工比重，

２０１０

年品牌电视商的代工比例已经达到

３０％

以上， 该比例在未来几年仍将

逐渐提升。

随着公司内部各项管理改革的到位， 厦华电子已经逐渐成长为集全球各主要制式彩电研发与生产为一

体的优质

ＯＤＭ

生产商。

２０１０

年公司除了继续巩固原有的北美、南非、澳洲、台湾等主要市场外，还成功开拓了

进入门槛极高的日本市场，

２０１１

年继续拓展东南亚、欧洲和南美洲等新的市场区域。 随着公司代工能力的不

断增强，订单逐步增加，主营业务实现了稳步成长，可持续经营能力大大加强。

行业内液晶电视品牌商委外代工比例的上升给以

ＯＤＭ

为主的厦华电子带来较大的发展机遇。为抓住发

展机遇，拓展新的客户，提高液晶电视产量，公司需要扩大营运资金规模。而由于前期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等原

因导致公司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连续亏损，报告期内公司一直处于净资产为负值、资产负债率高位运行的状况，营运

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主要瓶颈。 公司已采取多项措施以改善营运资金短缺的状况：采取贸易融资、

保证借款、大股东提供委托贷款及无息借款等多种债务融资手段，补充公司的营运资金缺口。除此之外，公司

还采取出售投资性房地产和部分不使用的固定资产等非流动性资产的方式，以盘活资金，满足公司正常运营

对流动资金的需要。

目前，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的瓶颈随着业务量的增加日益凸显，并严重制约公司扩大销售规模，并使得公

司在战略实施上处于较为保守的位置。本次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备合理性，有

利于公司未来业务规模的扩张。

２

、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近三年一期，厦华电子的资产负债率均高于

１００％

，分别为

１７９．３７％

、

１５０．６５％

、

１５０．３９％

、

１５３．６２％

，流动比率

均小于

１

，分别为

０．４６

、

０．６６

、

０．６１

、

０．６０

，资产负债结构极为不合理，公司的财务杠杆利用率极高。 与同行业上市

公司相比，公司资产负债率已明显偏高，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则偏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的抗风险能

力，限制了公司的融资能力，使公司面临较高的财务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厦华电子的负债总额为

２５２

，

０７０．２８

万元，资产总额为

１６４

，

０８３．１２

万元，所有者权益

为

－８７

，

９８７．１７

万元。 从负债结构来看，厦华电子的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近三年一期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

比例分别为

９８．０３％

、

８８．１２％

、

９８．０４％

、

９７．３８％

，公司短期偿债压力较大。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厦华电子可以彻

底扭转负资产运营的困境，有效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偿债能力，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上述改善将使公

司符合主要贷款银行的审核政策，有助于公司打开银行融资空间，获得正常的银行信用支持，增强公司后续

的投融资能力。

３

、减少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近三年一期，厦华电子的财务费用率分别为

３．９５％

、

１．５２％

、

２．１４％

和

２．６０％

，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相比，厦

华电子的财务费用率始终处于较高的位置。 近三年一期， 厦华电子利息支出及占息税前利润总额的比例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利息支出

４

，

６０２．８７ ７

，

６４４．０８ ６

，

７４１．５９ ９

，

６７９．３１

利息收入

３３４．６０ ５２４．５６ ３６１．３８ ８５０．１３

利息净支出

４

，

２６８．２７ ７

，

１１９．５２ ６

，

３８０．２１ ８

，

８２９．１８

利润总额

２

，

１４０．７７ ６

，

６１５．２２ １０

，

５２９．５７ －１００

，

８７９．６９

息税前利润总额

６

，

４０９．０４ １３

，

７３４．７４ １６

，

９０９．７８ －９２

，

０５０．５１

利息净支出

／

息税前利润总额

６６．６０％ ５１．８４％ ３７．７３％ －

注：息税前利润总额

＝

利润总额

＋

利息净支出

从上表可以看出， 厦华电子利息支出占息税前利润的比例较高，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分别高达

５１．８４％

和

６６．６０％

，大量的利息支出已经成为影响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

不考虑发行费用等其他因素，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

和无息借款将相应减少公司的负债金额和财务费用支出。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为合计

４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共支付

利息

３

，

８７０．０２

万元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无息借款计提利息费用

１

，

６５５．９２

万元。 按照

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计算，不考虑本年度

加息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每年可减少财务费用

５

，

５２５．９４

万元，这将较大程度地改善公司的盈利

质量，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４

、减少关联资金拆借，提升公司独立性

２０１０

年，华映光电、华映视讯、福建华显和建发集团对公司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关联方资金拆借金额占公司关

联交易总额的比例在

５０％

以上。 此次上述关联债权方以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和无息借款认购公司股份后，

公司关联交易将大幅减少。 此外，本次发行中募集的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进一步支持公

司经营需要，减少公司在资金方面对关联方的依赖，大大提升了公司运营的独立性。

（二）可行性分析

公司采取向华映光电、华映视讯、福建华显和建发集团定向增发股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可行性。 发

行对象为厦华电子关联债权方，对公司的实际财务困难较为了解，此外，公司管理团队经验丰富、管理有效，

此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后，能够保证资金的运用效率，有利于保证公司业务的开展，提升公司业绩。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华映视讯

（

吴江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１２１

，

０６８ ２７．００％ １０９

，

６４４

，

８７７ ２０．９６％

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 ７９

，

３６５

，

０７９ １５．１７％

福建华映显示有限公司

－ － １５

，

８７３

，

０１５ ３．０３％

小计

１００

，

１２１

，

０６８ ２７．００％ ２０４

，

８８２

，

９７１ ３９．１６％

厦门华侨电子企业

有限公司

６７

，

８７９

，

３９５ １８．３１％ ６７

，

８７９

，

３９５ １２．９７％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 － ４７

，

６１９

，

０４７ ９．１０％

小计

６７

，

８７９

，

３９５ １８．３１％ １１５

，

４９８

，

４４２ ２２．０８％

其他股东

２０２

，

８１８

，

２５２ ５４．６９％ ２０２

，

８１８

，

２５２ ３８．７６％

合计

３７０

，

８１８

，

７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３

，

１９９

，

６６５ １０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华映视讯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０９

，

６４４

，

８７７

股，持股比例为

２０．９６％

，华映光电

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７９

，

３６５

，

０７９

股，持股比例为

１５．１７％

，福建华显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５

，

８７３

，

０１５

股，持

股比例为

３．０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通过华映光电、华映视讯和福建华显间接持有

厦华电子的股份数量为

２０４

，

８８２

，

９７１

股，持股比例将上升为

３９．１６％

。

厦华企业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保持不变，持股比例下降为

１２．９７％

，建发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４７

，

６１９

，

０４７

股， 持股比例为

９．１０％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建发集团间接和直接持有厦华电子的股份数量为

１１５

，

４９８

，

４４２

股，持股比例合计为

２２．０８％

。

（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并实施后，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并报表财务数据为基础，假设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６

，

０００

万元，除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和无息借款外，其余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现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不考虑发行费用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募集资金到位期间的其他事项的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资

产负债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负债总额

（

万元

）

２５２

，

０７０．２８ １７６

，

０７０．２８

资产总额

（

万元

）

１６４

，

０８３．１２ １８４

，

０８３．１２

净资产

（

万元

）

－８７

，

９８７．１７ ８

，

０１２．８４

资产负债率

１５３．６２％ ９５．６５％

流动比率

０．６０ ０．９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净资产由

－８７

，

９８７．１７

万元变为

８

，

０１２．８４

万元，彻底扭转公司负资产运营的困境；

公司资产负债率由

１５３．６２％

下降至

９５．６５％

，资产结构获得很大程度的改善；流动比率由

０．６０

上升至

０．９９

，短期偿

债能力将得到明显提升。 除此之外，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中，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和无息借款相应减少公司

的负债，按照

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计算，不考虑本年度加息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每年可减少财务费用

５

，

５２５．９４

万元；其余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现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亦相当于减少等额短期借款，公司利息支出及财

务费用压力都将大大降低，战略制定及日常经营决策将趋向于正常化和积极化，公司将进入良性的运营与信

用状态，有利于公司增强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

第五章 董事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公司章程、公司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收入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变化情况

目前，本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电视的研究、开发、制造与销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为补

充流动资金，因此并不会改变公司的业务方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施，将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降

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章程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本公司的股本将会相应扩大。 因此，本公司将在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后，根据股本及其他变化情况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的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本公司的股东结构将发生变化，预计增加

１５２

，

３８０

，

９５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仍将为华映视讯，实际控制人仍将为中华映管，本次非公开发行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本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进行调整， 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发生变

动。

（五）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收入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实施后，主营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变动，由于补充了营运资金，改善了财务

状况，预计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仍将继续保持或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将带来积极影响，如本次发行所需资金能按计划全额募足，公司的总资产及净

资产都将相应有所增加，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相应有所下降，公司财务困境将彻底扭转，核心竞争力将得到

增强，公司的长期持续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将大幅增加；项目产生效益后，本公司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将得到改善。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控制的企业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

易及同业竞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亦不会因

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和其他新的关联交易。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情况

或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所发生的资金往来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公司不会

存在因本次发行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本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的情况。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厦华电子的负债总额为

２５２

，

０７０．２８

万元，资产总额为

１６４

，

０８３．１２

万元。 在不考虑发行

费用、当前至发行结束期间其他事项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按照本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９６

，

０００

万元计算，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预计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由

１５３．６２％

下降至

９５．６５％

，本公司的财务风险和资金压

力将得到降低。因此，本次发行将降低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减少本公司的财务费用，使本公司财务结构更加

趋于合理。

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大量增加负债，以及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六、风险说明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除本预案提供的其它各项资料外，应特别认真考虑下述各项

风险因素：

（一）市场风险

１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作为以出口为主的消费型产品，全球的宏观经济波动将会影响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和销售价格。公司由

自有品牌生产销售转型

ＯＤＭ

代工后，海外市场销售份额迅速攀升，目前海外销售收入占比达到

９０％

以上。 如

果全球宏观经济出现波动，主要出口地区消费能力减弱，将给公司业务带来一定的风险。

２

、海外销售风险

公司

９０％

以上的产品出口到一些相对发达的地区，其中美国、台湾、日本是最主要的市场。 这些国家和地

区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地，一旦其贸易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经济形势恶化、我国出口政策产生重大变化或

我国与这些国家或地区之间发生重大贸易争端等情况，将会影响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产品需求，进而影响到

公司的出口业务。

３

、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目前主要市场是海外市场，主要经营实体的结算货币包括兰特、美元、港元等多种货币。汇率波动将

给公司海外市场的开拓带来风险，同时也将在汇兑损益等方面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及业绩的稳定性。虽然公

司采取远期外汇结汇交易合约、出口信用投保等多项措施规避汇率波动风险，积极调整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和

时间，优化公司外汇结构，缩短进出口商品的交货期，力争把外汇风险降到最低，但如果未来汇率出现剧烈波

动，本币继续升值，公司仍将面临汇率波动所带来的经营业绩方面的风险。

（二）业务与经营风险

１

、主要原材料供应数量与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是液晶屏等电子元件，

２０１０

年液晶屏成本约占总成本的

７０％

左右。 而液晶屏价格受国

际市场供求影响通常会有所波动， 原材料采购价格的波动会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２０１０

年， 公司营业收入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了

３．２３％

，但是，由于上游面板价格波动造成彩电整机价格持续下降，导致公司毛利下降，最终营

业利润大幅减少了

５３．３２％

。

虽然国家政策支持中国彩电业铺设上游产业链，未来液晶面板等上游原材料供应更加充足，但是由于这

些投资效果的显现需要一段时间， 上游面板等各项材料受制于人的局面仍有可能持续。 虽然公司不断通过

技术更新降低生产成本，并且与主要的原材料供应商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仍存在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给

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

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到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液晶面板价格连续

１６

个月下跌，已逼近成本警戒线，整个液晶面板行业进入微

利乃至亏损状态，主流液晶面板厂商在

２０１１

年以来采取了限产、限制对外供应量等经营策略，公司一定程度

上面临液晶面板供应数量波动进而影响公司出货量的风险。

２

、行业竞争风险

在公司经过以自有品牌为主向

ＯＤＭ

模式转型后，凭借自身优势在北美、日本等地区发展了一批优质客

户， 但仍面临着同行业企业的竞争， 主要为台湾现有彩电代工企业和正在积极发展代工产业的国内彩电企

业。 在市场竞争激烈、进入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公司尽管提升自身研发水平、不断加强管理降低成本、不断

开拓新市场，仍可能面临销售毛利降低，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３

、客户集中带来的经营风险

公司转型为以

ＯＤＭ

为主的代工型厂商后， 近三年前五大客户的销售占比逐年上升， 分别为

４９．４％

，

７７．３１％

，

７９．１３％

，尽管公司与客户合作关系稳定，客户认同度高，并且公司进一步开拓了日本、印度市场，开发

新的增长点，但目前公司业务对第一大客户存在较大依赖，在未来几年内，第一大客户的发展战略、投资规

模、经营决策都将对公司的业务发展速度和规模等经营状况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偿债能力较低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厦华电子的负债总额为

２５２

，

０７０．２８

万元，资产总额为

１６４

，

０８３．１２

万元。 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到位后，虽然能够改善公司资金的流动性，资产结构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公司资产负债率仍处于

较高位置，负债规模仍可能造成公司较高的财务费用支出，仍存在债务偿还风险。

（四）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

下列审批程序：

（一）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华映科技股东大会的批准；

（三）中国证监会对华映光电、华映视讯、福建华显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

（四）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 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

性。

针对以上风险，公司将加强内部管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公司行为，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公正地披露重大信息，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同时，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尽可能地降低投资风险，为股

东创造良好的投资回报。

第六章 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一、本公司未发生对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涉及任何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本公司无重大委托理财事项。

三、本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四、本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因股权分布发

生变化而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况。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４日

(上接A3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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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二）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成证大厦

１７

楼会议

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冉云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

人，代表股权数额

６９２

，

６５５

，

２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９．２５％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以及董事会邀请

的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经审议，与会股东投票表决通

过：

（一）关于审议公司从事融资融券业务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以下事项：

１

、同意公司从事融资融券业务。

２

、同意公司设立融资融券业务部，该部门为公司一级部门，负

责融资融券业务的相关工作。

３

、授权公司使用不超过

８

亿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从事融资融券

业务。

４

、授权公司经营层制定融资融券业务的基本管理制度、相关业

务操作细则、相关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等，决定融资融券业务部门的

岗位设置和工作职责。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的基本管理制度应提请公

司董事会审议。

５

、授权公司经营层向证券监管机构申请融资融券业务资格，获

得批准后向有关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换发经营许可证等相关手

续。

６

、同意公司取得融资融券业务资格后，修改公司《章程》中经营

范围的相关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９２

，

６５５

，

２９６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经公司股东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议，选举徐

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９２

，

６５５

，

２９６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关于审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９２

，

６５５

，

２９６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刘荣律师、彭刚律师现

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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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公司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２２

号海赋国际大厦

Ｂ

座

１１

层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沈东进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７

、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９７

，

１９３

，

８８５

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代理人）

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９０

，

３８８

，

９７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４％

。

其中：第一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３１

，

９２８

，

７４３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７％

；第二、三、四、五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９０

，

３８８

，

９７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４％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中住置

业开发有限公司放弃长沙中住兆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３１

，

７５６

，

２４３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６％

，反对

１７２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０．５４％

，弃权

０

股。

本项议案关联股东中住地产开发公司回避表决。

（二）审议《关于修订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章程

＞

部分内容的议案》。

同意

１９０

，

３８８

，

９７８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１９０

，

３８８

，

９７８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关于制订

＜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经费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同意

１９０

，

３８８

，

９７８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关于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

式出售持有的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股权的议案》。

同意

１９０

，

２１６

，

４７８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

，反对

１７２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

，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中洲律师事务所委派赵志军、焦键律师现

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

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